
一
-
區
斗
，
是
品

Jegezh 

期九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

路
線
其
他
仲

明
代
西
班
牙
人
佔
領
臺
灣
北
部
，
主
要
是
為
了
傳
教
與
經
商
。
因
此
，

當
時
就
有
一
些
天
主
教
神
父
隨
軍
隊
來
臺
灣
。
這
些
教
士
的
主
要
目
的
是
從

事
教
化
事
業
，
當
然
也
做
了
一
些
救
濟
工
作
及
設
立
學
校
。
但
由
於
西
班
牙

人
與
當
地
人
時
有
衝
突
，
教
堂
也
被
焚
毀
，
來
臺
的
傳
教
士
日
漸
減
少
，
社

會
服
務
事
業
也
無
法
建
立
。
天
主
教
在
臺
灣
比
較
制
度
化
的
社
會
服
務
事
業

司
追
溯
至
清
朝
咸
豎
一
九
年
所
設
立
的
高
雄
天
主
教
會
孤
兒
院
(
臺
灣
省
文
獻

委
員
會
，
一
九
八

0
)
，
這
是
當
時
極
為
稀
少
的
兒
童
福
利
服
務
。
到
了
民

國
三
十
八
年
，
來
自
中
國
大
陸
的
傳
教
士
結
合
本
地
的
神
職
人
員
展
開
廣
泛

的
救
濟
事
業
。
隨
著
臺
灣
社
會
的
問
題
與
需
求
，
天
主
教
的
社
會
服
務
也
從

傳
統
的
「
慈
善
」
階
段
，
經
過
轉
型
的
「
發
展
」
階
段
，
邁
向
整
合
的
「
關

懷
」
階
段
(
李
玲
玲
，
一
九
九
五
)
。
天
主
教
的
社
會
服
務
事
業
為
國
應
臺

灣
社
會
的
變
遷
，
滿
足
不
同
的
福
利
需
求
，
服
務
事
業
不
斷
擴
充
，
已
建
構

出
一
套
完
整
又
續
密
的
行
政
服
務
體
系
(
王
順
民
，
一
九
九
九
)
。

這
幾
年
來
筆
者
參
與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的
過
程
中
得
知
，
不
論
是
服
務
使

用
者
、
民
間
的
福
利
工
作
者
、
社
會
福
利
的
學
者
專
家
、
及
政
府
社
會
行
政

部
門
官
員
大
都
對
天
主
教
的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抱
持
正
面
肯
定
的
態
度
。
也
難

怪
不
少
公
設
民
營
與
委
託
方
案
願
意
交
付
給
天
主
教
的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。
在

褔
利
多
元
化
的
社
會
中
，
宗
教
的
力
量
愈
形
重
要
(
張
英
障
，
一
九
九

o
r

nhu 

五
)
，
天
主
教
的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如
何
面
對
此
潮
流
?
且
加
上
較
本
土
性
宗
一

教
也
越
來
越
積
極
投
入
於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，
做
為
一
個
西
方
型
的
宗
教
又
如

何
因
應
?
在
政
府
與
民
間
都
越
來
越
重
視
宗
教
的
福
利
資
源
時
，
天
主
教
又

該
扮
演
何
種
角
色
?

當
然
，
討
論
天
主
教
的
社
會
服
務
事
業
離
不
開
天
主
教
的
信
仰
體
系
，

福
音
與
行
動
兩
者
是
無
法
區
隔
的
。
因
此
，
本
文
首
先
討
論
天
主
教
有
關
於
中

社
會
福
利
的
倫
理
觀
，
將
著
重
於
天
主
教
社
會
訓
導

(
2
5

們
的
。
旦
旦
胖

S
R
F
E
m
m
)
的
說
明
;
其
次
簡
要
介
紹
天
主
教
目
前
在
臺
灣
的
社
會
福
利
事
國

業
，
最
後
將
從
資
源
整
合
的
角
度
來
說
明
天
主
教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未
來
發
展
似

的
可
能
方
向
。
本
文
作
者
基
本
上
是
以
一
個
社
會
福
利
教
育
工
作
者
的
立
場
九

年前
几



來
「
旁
觀
」
天
主
教
的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，
文
中
的
批
評
是
一
種
熱
切
的
期

許
。

畫
、
天
主
蠶
的
缸
富
訓
粵

天
主
教
與
其
他
的
基
督
宗
教
在
社
會
福
利
理
念
上
是
頗
一
致
的
。
基
督

宗
教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的
目
的
是
要
建
立
社
區
的
正
義
、
促
使
所
有
人
都
能
參

與
社
區
、
以
及
滿
足
遭
受
痛
苦
的
人
與
弱
勢
者
的
需
求
(
〈
呂
出

g
w
w

s
2
)
。
從
這
裡
可
看
得
到
慈
善
(
各
自
且
還
)
、
社
區
(
g
E
E
E
-
d
)
、
與
正

義

C
E
5
)
是
基
督
宗
教
不
可
或
缺
的
福
利
理
念
。

「
慈
善
」
一
詞
來
自
希
臘
文
的
C
U
R
-間
，
拉
丁
文
的
2

是
臣
，
亦
即
是
一

種
自
願
施
捨
與
行
善
的
愛
亡
。

2
)
，
是
一
種
滿
足
他
人
真
正
需
求

C
E
O

E

旦
的
)
的
愛
。
慈
善
是
天
主
所
賦
予
每
個
人
的
神
聖
禮
物
，
它
不
是
一
種
法

律
的
義
務
;
慈
善
代
表
著
天
主
教
重
視
「
分
享
」
(
各
月
2

門
己
的
傳
統
，
鼓

勵
人
們
利
他
、
同
情
、
慷
慨
、
人
性
、
與
行
善
。
慈
善
也
是
結
合
社
區
的
重

要
動
力
，
是
實
踐
正
義
的
基
石
(
切

C
E
P
S
法
哼
。
可
E
S
-
-
3山
)
。
目
前
天

主
教
在
全
世
界
推
動
社
會
服
務
工
作
的
重
要
組
織
|
「
明
愛
會
」
就
是
以

內
但
是
自
命
名
。
「
臺
灣
明
愛
會
」
(
2
岳
g
e
d
z
o

口
)
成
立
於
民
國
五
十
七

年
，
是
「
國
際
明
愛
會
」

(
P
H
F
E
H
E
R
B
E
S
-
2
)

的
會
員
，
「
國
際
明

愛
會
」
目
前
在
全
世
界
有
一
五
四
個
會
員
。
在
臺
灣
的
每
個
天
主
教
教
區
都

ι

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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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「
教
區
明
愛
會
」
'
堂
區
有
「
明
愛
小
組
」
推
展
相
關
的
社
會
服
務
工
版

社
「
。
展

季

社
區
的
概
念
與
慈
善
也
息
息
相
關
，
天
主
教
的
倫
理
將
個
人
視
為
是
存
刊

在
於
家
庭
與
社
區
當
中
，
社
區
中
的
每
個
人
都
有
需
求
，
且
應
該
讓
每
個
人
啼

/ 

的
需
求
獲
得
滿
足
。
聖
奧
古
斯
丁
(
〉

z
m
E
E
O
)
對
社
區
的
詮
釋
頗
能
做
為
寸

代
表
。
他
認
為

「

所
有
人
應
和
諧
共
處
，
一
心
一
意
歸
向
上
主
。
在
人
群
中
恥

沒
有
私
產
的
問
題
，
而
是
分
享
你
的
一
切
，
關
懷
他
人
。
」
聖
奧
古
斯
T
的

前
提
是

.. 

社
區
是
建
立
在
彼
此
相
互
需
求
的
滿
足
。
社
區
的
需
求
由
社
區
內

部
自
己
來
承
擔
，
不
論
是
法
律
有
無
規
範
'
社
區
的
責
任
就
是
將
私
有
財
產

分
享
給
予
有
需
要
的
人
。
在
「
死
海
遺
卷
」
(
斗
胃
口
切
注
∞gp

互
信
)
中
也

同
樣
從
神
學
的
角
度
來
定
義
社
區
，
人
與
人
的
關
係
不
僅
是
與
天
主
的
神
聖

關
係
，
也
是
同
僚
關
係

(
E
O
B
E
B
E
H
V
)
(

切
C
E
m
-
-。法
)
。
社
區
的
範
圈
可

能
是
一
個
小
小
的
堂
區
，
也
可
能
泛
指
普
世
。
不
論
其
範
圍
多
大
，
社
區
中

的
每
個
人
都
是
天
主
的
子
女
，
彼
此
應
該
分
享
，
共
同
滿
足
相
互
間
的
需

求
。

-69一

社
會
正
義
也
與
社
區
內
的
慈
善
無
法
分
割
。
慈
善
是
針
對
社
區
內
有
需

求
者
提
供
協
助
，
而
社
會
正
義
是
改
革
那
些
造
成
壓
迫
與
剝
削
的
不
良
社
會
中

結
構
。
正
義
是
天
主
依
其
旨
意
創
造
一
個
社
區
，
使
每
個
人
都
有
能
力
參
與
阱

社
區
的
活
動
。
長
久
以
來
，
天
主
教
在
世
界
各
個
角
落
從
協
助
窮
人
至
人
權
國

的
提
倡
，
都
不
遺
餘
力
地
在
實
踐
天
主
的
社
會
正
義
。
二
O
O
0
年
二
月
國

1

際
明
愛
會
與
其
他
天
主
教
團
體
在
聯
合
國
經
濟
與
社
會
委
員
會
中
發
表
了
一
九

年前
川



篇
名
為
「
倡
導
社
會
正
義
」
(
〉
身
自
己
E
m
h
R
Q
g
育
設
立
丘
吉

m
E
n
o
)
的

文
獻
，
特
別
強
調
協
助
窮
人
、
財
富
重
分
配
、
與
社
會
參
與
的
重
要

(
冒
憑
這
迢
迢
迢
-n
R
Z
S
﹒
。
品
﹒N
O
O
O
\
N
\
H
C
)

。

上
述
的
這
些
理
念
基
本
上
可
簡
單
的
用
一
個
信
念
來
說
明
，
意
即
所
有

的
人
都
是
天
主
的
子
女
，
是
天
主
依
據
其
肖
像
所
創
造
的
。
因
此
，
每
個
人

都
有
天
生
所
賦
予
的
權
利
，
每
個
人
都
有
其
價
值
與
尊
嚴
是
不
容
侵
犯
的
。

同
時
每
個
人
都
是
天
主
大
家
庭
內
的

一
份
子
，
所
以
有
責
任
關
懷
他
人
的
褔

扯
。
愛
你
的
鄰
居
就
代
表
敬
愛
天
主
，
一
個
公
平
正
義
的
社
會
就
是
讓
社
區

內
每
個
人
的
權
益
都
獲
得
保
障
，
讓
每
個
都
有
生
存
機
會

(
3
口

Z
g
F

S
2
)
。
這
些
理
念
在
聖
經
中
一
再
出
現
，
更
反
映
到
接
下
來
要
說
明
的
天

主
教
社
會
訓
導
之
中
。

天
主
教
的
社
會
訓
導
是
以
人
性
與
福
音
為
基
礎
去
探
討
當
代
的
社
會
問

題
，
而
成
為
解
決
社
會
問
題
的
指
導
原
則
，
其
根
源
可
追
溯
至
天
主
所
頒
布

的
十
誡
，
而
福
音
中
與
宗
徒
書
信
中
也
有
許
多
社
會
關
懷
的
言
論
(
謝
華

生
，

一
九
九
一
)
。
近
代
教
會
劃
時
代
的
社
會
訓
導
可
說
是
教
宗
良
十
三
世

(
F
g
N
E
)

於
一
八
九
一
年
所
發
表
的
「
新
事
」
通
諭
(
同
月
口

B

Z
C
〈
自
E
B
)，
這
是
有
史
以
來
一
位
教
宗
首
次
在
訓
導
文
件
中
針
對
當
代
的
社

會
問
題
提
出
完
整
的
觀
點
，
並
根
據
當
時
工
人
的
特
殊
狀
況
，
試
圖
制
定
一

些
解
決
工
人
問
題
的
原
則
，
所
以
也
稱
為
「
勞
工
通
諭
」
。
教
宗
良
十
三
世

提
醒
世
界
各
國
政
府
與
人
民
去
關
心
社
會
中
所
存
在
的
不
正
義
，
並
建
議
教

會
、
政
府
、
與
民
間
組
織
共
同
解
決
社
會
問
題
。
自
從
「
新
事
」
通
諭
發
表

之
後
，
天
主
教
會
每
隔
一
段
時
間
都
會
舉
行
該
通
諭
的
週
年
慶
祝
活
動
，
歷

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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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
教
宗
也
都
會
根
據
「
新
事
」
通
諭
的
精
神
，
並
配
合
當
代
的
社
會
問
題
發
師

表
新
的
社
會
通
論
或
牧
函
，
有
名
的
如
教
宗
庇
護
十
一
世
(
白
己
的
話
)
的
叮
叮

「
四
十
年
」
通
諭
(
O
E會
品
。
也
目
。
〉
口
口
。
)
、
教
宗
屁
護
十
二
世

(
E
E
M
H
H
)刊

的
「
五
十
週
年
」
通
論
(
吋
z
r

岳
古
巴
括
自
己-Z
E
O
E
B
Z
2
E
E
)、
吟

/ 

七
十
週
年
教
宗
若
望
廿
三
世

(
E
E
M
M
H
H
H
)的「
慈
母
與
導
師
」
通
諭
十

(
哥
哥
丘
吉
品
芯
片
5
)、
教
宗
保
祿
六
世(
E
E
)

的
「
八
十
週
年
」
公
函
航

(
O
C
E
m
g
g
o

〉
已
吉
思
g
m
)、
九
十
週
年
教
宗
若
望
保
祿
二
世
(
E
Z
E
巳
口
)

的
「
工
作
」
通
論
(
伊
拉g
z
g

開
H
G
E
g
m
)與「
百
年
」

通
諭
等
。
其
他
的

重
要
社
會
訓
導
像
是
教
宗
若
望
廿
三
世
的
「
和
平
於
世
」
通
諭
、
梵
二
的

「
教
會
在
現
代
世
界
牧
職
憲
章
」
、
教
宗
保
祿
六
世
的
「
民
族
發
展
」
通
諭

(
2
2
-
o
E
E
F
o
m

門
仰
的
泣
。
)
與
「
世
界
的
公
義
」
、
教
宗
若
望
保
祿
二
世
的
令

η
i
 

「
人
類
救
主
」
通
論
和
「
社
會
事
務
關
懷
」
通
諭
(
∞
。-
z
n
F
門
口
已
。H
N
O
F
E
S
-
-∞
)
一

等
，
對
於
人
類
的
發
展
、
和
平
、
正
義
、
與
關
懷
等
議
題
都
提
出
了
天
主
教

會
的
對
策
(
謝
華
生
，
一
九
九
一
;
李
燕
鵬
譯
，
一
九
九
一
一
;
白
正
龍
，
一

九
九
一-
7
張
春
申
，

一
九
九
五
)
。

社
會
訓
導
不
是
一
種
意
識
型
態
，
也
不
是
社
會
理
論
，
是
一
種
根
據
社

會
變
遷
而
持
續
發
展
的
行
為
準
則
。
教
宗
若
望
保
祿
二
世
闡
述
(
引
自
李
燕
中

鵬
譯
，
一
九
九
二
)

.. 

洋

「
它
(
社
會
訓
導
)
不
是
一
種
意
識
型
態
，
而
是
在
教
會
與
國
際
秩
序
國

中
，
在
信
仰
及
教
會
傳
統
的
光
照
下
，
對
人
存
在
的
主
事
實
進
行
周
詳
的
心
川

反
省
，
再
株
據
反
省
結
果
，
提
出
正
確
的
說
明
。
其
主
要
目
的
在
於
解
釋
這
九

些
事
實
，
確
定
這
些
事
實
在
對
人
和
人
的
使
命
上
是
否
與
福
音
的
教
導
相
一
封

口
月



致
。
此
種
使
命
一
則
屬
於
世
間
的
，
再
則
也
是
超
越
世
間
的
，
昌
在
指
導
基

督
徒
的
行
為
。
因
此
，
不
昆
明
於
意
識
型
態
的
領
域
，
而
屬
於
神
學
領
域
，
特

別
是
倫
理
神
學
的
領
域
。
」

簡
要
地
說
，
社
會
訓
導
為
我
們
的
時
代
闡
述
教
會
對
社
會
現
實
的
見

解
，
根
據
基
督
福
音
來
評
判
現
實
，
並
提
供
人
在
社
會
生
活
中
的
行
為
準
則

(
李
燕
鵬
譯
，
一
九
九
二
)
。
在
此
，
無
法
一
一
闡
述
這
些
社
會
訓
導
文
件
的

內
涵
，
不
過
閏
月
2
C
E
R

神
父
認
為
天
主
教
社
會
訓
導
所
倡
導
的
社
會
酒

蓋
了
下
列
的
核
心
價
值
(
李
燕
鵬
譯
，
一
九
九
二
)

.. 

l

強
調
人
、
人
性
的
尊
嚴
、
自
由
與
責
任
。

Z

家
庭
是
社
會
最
基
本
的
組
織
。

1

公
民
之
間
應
互
助
團
結
，
關
心
社
會
的
公
共
福
利
，
並
要
特
別
關
心

窮
人
。4

.
在
不
違
反
財
富
屬
於
全
人
類
共
享
的
原
則
下
，
允
許
私
有
財
產
的
存

在
。

1

一
切
經
濟
活
動
的
合
夥
人
應
有
正
義
、
公
平
、
與
職
責
的
原
則
規

定
。

'
，-a
從
個
人
與
社
會
兩
方
面
評
估
工
作
的
價
值
，
工
人
的
價
值
高
於
其
所

生
產
的
產
品
。

1

民
選
的
領
導
人
應
具
有
正
義
感
，
其
權
力
建
立
在
神
學
和
哲
學
的
基

礎
上
。o

a
透
過
公
正
的
國
際
秩
序
，
來
尋
求
夥
伴
關
係
與
和
平
。

上
述
的
這
些
價
值
，
從
天
主
教
的
社
會
訓
導
來
看
，
還
必
須
成
為
行
動

社

的
準
則
。
下
一
節
將
簡
介
天
主
教
在
臺
灣
所
奉
行
的
社
會
訓
導
如
何
落
實
於
版

社
會
關
懷
事
務
。
展

季手
lH

且
用

\ 
十九口凡

f4/ 

霞
、
天
主
敢
在
董
海
的
缸
雷
一
瞄
刺
事
業

天
主
教
的
社
會
關
懷
範
閻
廣
泛
，
在
此
僅
說
明
在
臺
灣
有
關
的
社
會
福

利
工
作
。
天
主
教
負
責
臺
灣
社
會
關
懷
的
全
國
性
組
織
為
主
教
團
社
會
發
展

委
員
會
，
也
就
是
天
主
教
臺
灣
明
愛
會
(
以
前
的
譯
名
是
普
愛
會
)
，
並
以

財
團
法
人
新
青
明
愛
文
教
基
金
會
向
政
府
立
案
登
記
。
主
要
的
任
務
是
國

內
、
外
教
會
社
會
服
務
，
以
及
與
政
府
和
民
間
社
會
服
務
工
作
之
協
調
;
並

從
事
社
會
問
題
分
析
、
研
究
發
展
、
與
社
會
問
題
通
諭
之
詮
釋
等
;
並
且
在

各
教
區
設
「
教
區
明
愛
會
」
以
協
調
該
教
區
的
社
會
服
務
單
位
(
李
玲
玲
，

一
九
九
五
)
。
目
前
有
臺
北
總
教
區
、
新
竹
教
區
、
臺
中
教
區
、
臺
南
教

區
、
高
雄
教
區
、
嘉
義
教
區
、
與
花
蓮
教
區
的
教
區
明
愛
會
。
而
專
責
從
事

募
款
工
作
的
則
為
天
主
教
博
愛
基
金
會
。
而
根
據
服
務
類
型
，
目
前
天
主
教
中

所
提
供
的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有
(
以
下
有
關
天
主
教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的
資
料
研

由
財
團
法
人
新
青
明
愛
文
教
基
金
會
所
提
供
，
謹
此
致
謝
。
)
國

\ 

一
、
緯
令
服
務

十九年n
月

呵
，
I
E
A

門i

L

中
國
互
助
連
動
協
會



Z

天
主
教
頓
悟
牧
靈
工
作
坊

1

溫
馨
病
人
之
友
社

4
h樂
仁
社
會
服
務
中
心

1

天
主
教
(
美
滿
家
庭
)
臺
東
服
務
中
心

r
a天
主
教
社
會
慈
善
褔
利
基
金
會

1

上
智
社
教
研
究
院

二
、
心
理
輔
導

L

天
主
教
懷
仁
全
人
發
展
中
心

之
天
主
教
臺
北
教
區
活
泉
身
心
靈
整
合
中
心

1

新
竹
縣
生
命
線

4
.花
蓮
縣
生
命
線

=
一
、
先
壹
服
務

1

小
樹
之
家

五
、
老
人
服
務

l

聖
安
娜
之
家

立
德
蘭
見
童
中
心

1

天
主
教
伯
利
恆
文
教
基
金
會

4
.天
主
教
社
會
服
務
中
心
扶
幼
社

切
、
青
少
年
服
務

L

臺
灣
天
主
教
八
里
安
老
院

Z

失
智
老
人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會

1

頤
苑
自
費
安
養
中
心

4
H松
柏
文
康
中
心

1

天
主
教
新
竹
社
會
服
務
中
心
|
秋
霖
園

，
'
，

a

長
安
老
人
養
護
中
心

1

寧
園
安
養
院

o
a臺
中
市
北
區
居
家
支
援
服
務
中
心
(
曉
明
長
青
文
教
基
金
會
承
辦
)

玖
臺
灣
省
中
區
老
人
諮
詢
服
務
中
心
(
曉
明
長
青
文
教
基
金
會
承
辦
)

的
臺
灣
省
北
區
老
人
諮
詢
服
務
中
心
(
天
主
教
耕
莘
醫
院
承
辦
)

扎
臺
灣
省
中
南
老
人
諮
詢
服
務
中
心
(
天
主
教
聖
功
醫
院
承
辦
)

也
曉
明
長
青
大
學

n
u天
主
教
慈
親
樓

M
m天
主
教
褔
安
老
人
療
養
所

何
以
老
吾
老
院

M叫
德
蘭
園

訊
聖
方
濟
安
老
院

也
瑪
利
亞
仁
愛
之
家

m
m弘
道
仁
愛
之
家

L

臺
北
青
友
中
心

之
藍
天
家
園

1

天
主
教
少
年
城

4

天
主
教
少
女
城

期九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一72一月三年九十八國氏華中



見
天
主
教
聲
遠
之
家

們
扎
孝
愛
仁
愛
之
家

泣
聖
十
字
架
療
養
院

、
何
、
婦
女
服
務

l

天
主
教
福
利
會

Z

天
主
教
善
牧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會
暨
附
屬
的
十
五
個
服
務
單
位
(
其
中

三
家
是
公
設
民
營
)

1
胚
芽
團
體

4
h天
主
教
露
時
服
務
中
心

丘
天
主
教
康
達
家
園

七
、
尿
往
跨
向
族
服
務

L

耕
莘
青
年
山
地
學
習
工
作
團

之
天
主
教
臺
中
教
區
中
部
都
會
區
原
住
民
服
務
中
心

1

南
投
縣
天
主
教
山
地
服
務
研
究
社

八
、
勞
工
服
務

L

新
事
社
會
服
務
中
心

Z

懷
仁
職
工
中
心

1

天
主
教
成
人
職
工

4

敬
仁
勞
工
安
全
衛
生
服
務
中
心

丘
希
望
職
工
中
心

九
、
身
心
障
礙
﹒
清
風
發

L

北
縣
光
仁
高
中
啟
智
班

Z

育
仁
啟
能
中
心

1

龍
山
啟
能
中
心

4

育
仁
啟
智
中
心

丘
聖
、
心
智
障
日
托
中
心

f
a
天
使
啟
智
中
心

1

仁
愛
啟
智
中
心

也
天
主
教
華
光
智
能
發
展
中
心

Q
A聖
家
啟
智
中
心

m
中
市
育
仁
小
學
啟
智
班

扎
立
達
啟
能
訓
練
中
心

也
聖
母
聖
心
啟
智
中
心

旦
彰
化
縣
聖
家
啟
智
中
心

M
M彰
化
縣
聖
智
啟
智
中
心

底
復
活
啟
智
(
能
)
中
心

鼠
瑞
復
益
智
中
心

們
几
德
蘭
啟
智
中
心

m
聖
嘉
民
啟
智
中
、
心

m
m天
主
教
安
德
啟
智
中
心

肌
惠
民
啟
智
中
心

且
國
際
病
殘
者
友
愛
團

期九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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泣
更
生
復
健
服
務
中
心

底
天
主
教
復
健
協
會

且
惠
民
殘
障
服
務
中
心

拉
天
主
教
光
鹽
愛
盲
服
務
中
心

叫
“
中
市
育
仁
幼
稚
園
特
教
班

說
愛
德
養
護
中
心

尬
愛
維
養
護
中
心

m
a世
光
教
養
院

m
M慈
愛
殘
障
教
養
院

孔
聖
心
教
養
院

立
天
主
教
救
星
教
養
院

十
、
其
他
服
務

l

平
安
居
(
遊
民
服
務
)

Z
天
主
教
露
德
之
家
(
愛
滋
病
服
務
)

1
中
華
民
國
天
主
教
監
獄
服
務
社
(
受
刑
人
服
務
)

4
.二
十
餘
所
天
主
教
醫
療
組
織
所
提
供
的
社
會
服
務

主
修
會
、
善
會
、
與
教
堂
等
天
主
教
組
織
的
國
內
、
外
救
援
與
救
濟
工

作
和
各
項
服
務
工
作
(
如
外
籍
勞
工
的
服
務
)
。

上
述
的
這
些
資
源
所
服
務
的
範
圍
已
包
括
了
主
要
的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，

且
所
提
供
的
服
務
也
頗
受
社
會
的
肯
定
。
但
是
這
些
資
源
如
何
被
臺
灣
的
福

利
多
元
社
會
所
善
用
?
且
天
主
教
如
何
整
合
這
些
資
源
以
進
一
步
發
揮
這
些

社

資
源
的
效
能
?
而
且
因
應
臺
灣
的
社
會
變
遷
，
天
主
教
應
開
拓
哪
些
社
會
福
恬

利
資
源
?
都
值
得
再
探
討
。
展

季手
』

神
已
用

品
霞
、
天
主
教
缸
富
一
幅
制
資
蠶
的
聞
拓
與
籃
。
口
村

九口
鬥N
­

f4
, 

天
主
教
在
臺
灣
的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可
謂
相
當
普
遍
，
且
服
務
的
層
面
相

當
廣
，
況
且
不
少
是
相
當
前
瞻
性
的
服
務
，
如
家
庭
輔
導
、
未
婚
媽
媽
服

務
、
棄
嬰
服
務
、
受
刑
人
服
務
、
不
幸
少
女
服
務
、
儲
蓄
互
助
社
(
口
。
已
恥
門

口
E
O
口
的
)
還
動
、
外
勞
服
務
、
原
住
民
族
服
務
等
。
雖
然
天
主
教
的
社
會
服

務
備
受
肯
定
，
但
如
何
因
應
社
會
變
遷
，
根
據
天
主
教
的
社
會
訓
導
提
供
前
←

η
i
 

瞻
性
的
服
務
，
使
天
主
教
的
褔
利
資
源
永
續
發
展
成
為
臺
灣
社
會
中
具
有
引
一

導
性
的
褔
利
資
源
，
則
有
賴
進

一
步
的
開
拓
與
整
合
。
以
下
是
作
者
認
為
可

行
的
方
向

.. 
一
、
天
主
教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的
開
發

中

(
一
)
社
會
政
策
的
唱
導
華

氏

天
主
教
在
臺
灣
的
直
接
服
務
工
作
已
經
有
重
大
的
貢
獻
，
但
是
在
政
策
國

的
倡
導
方
面
所
做
的
仍
有
限
，
此
項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有
賴
臺
灣
天
主
教
來
開
松

拓
。
畢
竟
天
主
教
的
社
會
訓
導
，
尤
其
是
許
多
教
宗
的
社
會
問
題
通
論
已
成
九

年閏
月



為
許
多
國
家
的
社
會
政
策
重
要
依
據
。
在
其
他
國
家
，
天
主
教
的
通
諭
、
牧

函
、
及
宣
言
等
，
也
都
深
深
影
響
其
國
家
社
會
政
策
的
制
定
及
服
務
輸
送
的

運
作
。
像
是
教
宗
庇
護
十
一
世
在
「
四
十
年
」
通
諭
中
所
宣
示
的
「
相
輔
原

則
」
(
目
ω

荳
口
的
苟
言
。rc
Z
E

告
司
)
一
直
是
德
國
政
府
與
民
間
共
同
推
動

社
會
福
利
的
原
則
吉
普

B
g
g

已
〉
早
已

R
H
。
這
)
。
一
九
八
六
年
美
國
天

主
教
的
主
教
牧
函
「
全
民
的
經
濟
正
義
」
(
由
g
g
B
P
C
M
Z
m
E
C
O
E門
〉
口
)
被

社
會
福
利
史
學
家
星
的
古
已
切
﹒
E
Z
(
3
∞
心
)
評
為
影
響
當
代
美
國
社
會
政

策
的
最
重
要
文
件
之
一

分
析
社
會
事
實
並
根
據
社
會
訓
導
提
出
符
合
我
國
現
況
的
社
會
政
策
，

以
實
現
我
國
的
社
會
正
義
，
這
應
該
是
天
主
教
社
會
事
務
關
懷
的
傳
統
，
且

這
是
主
教
團
社
會
發
展
委
員
必
備
的
職
責
。
可
惜
，
過
去
這
段
時
間
社
會
發

展
委
員
會
並
未
發
揮
此
項
功
能
，
天
主
教
有
許
多
在
我
國
也
適
用
的
社
會
訓

導
，
但
社
會
發
展
委
員
會
並
未
在
我
國
的
社
會
政
策
面
發
揮
直
接
的
影
響

力
。
假
如
這
項
任
務
落
在
新
青
明
愛
文
教
基
金
會
上
，
那
麼
明
愛
則
無
法
將

自
身
侷
限
於
文
教
工
作
。
社
會
政
策
的
倡
導
，
好
讓
天
主
教
的
社
會
訓
導
也

落
實
於
我
國
的
社
會
政
策
之
中
，
這
應
該
是
天
主
教
亟
待
開
發
的
社
會
福
利

資
源
。(

-
一
)
之
顯
照
務
人
力
的
聞
發

天
主
教
在
臺
灣
的
信
徒
雖
然
不
多
，
但
秉
承
天
主
教
的
社
會
訓
導
，
教

徒
應
在
自
己
的
社
區
中
對
他
人
付
出
關
懷
，
實
踐
社
會
正
義
，
那
麼
最
具
體

的
行
動
是
從
事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。
像
是
多
數
的
基
督
教
教
徒
與
慈
濟
的
信

眾
，
若
是
天
主
教
徒
能
更
積
極
從
事
服
務
工
作
相
信
也
會
發
生
很
大
的
影
響

土-1什區發

(
=
一
)
教
全
社
昆
化
反

前
面
提
及
天
主
教
的
社
會
福
利
理
念
中
非
常
重
視
社
區
的
關
懷
，
同
時
刊

也
因
應
我
國
當
前
的
「
社
會
福
利
社
區
化
」
政
策
，
未
來
我
國
的
天
主
教
教
呻

/ 

堂
也
應
將
堂
區
視
為
自
己
的
社
區
，
在
堂
區
提
供
社
會
關
懷
的
工
作
。
甚
至
十

可
建
立
「
教
會
社
會
工
作
」
(
各

E
g
g
-
i
)

制
度
，
每
個
堂
區
聘
用
航

專
業
社
會
工
作
師
，
負
責
關
懷
協
助
堂
區
內
的
所
有
教
友
、
規
劃
並
引
導
教

友
提
供
社
區
服
務
工
作
、
以
及
協
助
褔
傳
的
工
作
。

一
一
、
天
主
教
福
利
資
源
之
整
合

在
福
利
多
元
社
會
中
，
每
項
資
源
都
有
其
必
要
性
，
但
為
了
使
服
務
使

用
者
得
到
全
人
的
關
懷
，
避
免
服
務
的
支
離
破
碎
，
就
特
別
需
要
服
務
的
整
小

合
。
整
合
天
主
教
內
部
與
外
部
的
福
利
資
源
原
本
就
是
明
愛
會
的
重
要
工
干

作
，
以
下
根
據
外
部
與
內
部
的
整
合
提
供
一
些
看
法
。

(
一
)
天
主
教
與
政
府
、
民
間
福
利
資
源
的
整
合

天
主
教
雖
有
完
整
的
社
會
福
利
體
系
，
但
仍
須
與
政
府
及
民
間
相
關
單

位
合
作
。
整
合
的
原
則
可
依
據
教
宗
屁
護
十
一
世
的
「
相
輔
原
則
可
特
別

是
我
國
政
府
當
前
正
提
倡
「
社
會
福
利
民
營
化
」
，
此
無
異
是
「
相
輔
原
則
」
中

的
實
現
。
但
為
了
與
政
府
或
民
間
單
位
合
作
，
天
主
教
本
身
需
有
一
個
對
外
峙

的
「
對
口
」
單
位
，
像
是
德
國
有
六
個
主
要
的
聯
盟
，
稱
為
「
自
由
褔
利
協
國

會
」
(
2
5
-
E
E
R
E
-

。
口
的
通
常
F
O
E
-
E
Z
E

兮
)
，
而
德
國
明
叭

愛
會
就
是
其
中
之
一
，
成
為
德
國
推
動
社
會
福
利

的
民
間
對
口
單
位
。
這
也
九

年前
几

力
。



是
我
閻
明
愛
會
的
職
責
，
期
待
明
愛
會
在
全
國
與
地
區
都
能
發
揮
此
功
能

(
-
一
)
天
主
教
內
部
一
福
利
資
源
的
雙
合

天
主
教
本
身
固
然
有
豐
沛
的
福
利
資
源
，
但
因
應
時
代
的
需
要
，
則
需

進
一
步
的
整
合
以
發
揮
其
效
能
。
其
可
能
的
方
向
如
下

.. 

L
財
力
資
源
的
整
合

天
主
教
博
愛
基
金
會
可
聘
用
專
業
人
昌
(
'
運
用
專
業
的
勸
募
方
法
籌
募

天
主
教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的
經
費
，
並
以
公
平
公
開
的
方
法
分
配
所
籌
募
的
金

錢
，
進
而
監
督
天
主
教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的
責
信
工
作
。

2
專
業
人
力
的
整
合

天
主
教
的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有
許
多
的
專
業
人
力
，
但
不
少
機
構
主
管
缺

乏
非
營
利
組
織
的
管
理
能
力
，
大
都
用
犧
牲
奉
獻
的
宗
教
情
操
要
求
所
屬
員

工
，
致
使
專
業
人
員
流
動
率
高
，
甚
至
忽
視
專
業
人
力
的
重
要
性
。
除
了
加

強
天
主
教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的
非
營
利
組
織
管
理
技
能
外
，
所
有
的
天
主
教
福

利
機
構
工
作
人
員
納
入
明
愛
會
的
傘
型
組
織
下
。
意
即
天
主
教
的
所
有
福
利

機
構
宛
如
一
個
機
構
，
工
作
人
員
可
在
天
主
教
的
機
構
之
間
流
動
，
其
年

資
、
待
遇
、
及
相
關
福
利
都
可
延
續
。
那
麼
天
主
教
機
構
所
從
事
的
人
力
資

源
投
資
都
可
在
天
主
教
機
構
中
發
揮
功
能
，
並
激
發
員
工
的
人
力
資
源
潛

能
，
像
是
在
天
主
的
大
家
庭
中
。
此
外
，
天
主
教
的
大
學
與
研
究
單
位
也
應

強
調
社
會
訓
導
的
研
究
，
並
結
合
天
主
教
的
社
會
福
利
學
者
專
家
將
社
會
訓

導
、
社
會
工
作
實
務
、
與
研
究
相
互
結
合
。

正
服
務
知
識
的
整
合

天
主
教
的
社
會
服
務
工
作
人
員
的
愛
心
大
都
無
庸
置
疑
，
但
部
分
服
務

土
-44 

的
專
業
能
力
則
有
待
加
強
。
在
此
，
教
會
的
福
利
機
構
可
彼
此
相
互
學
習
，
閃
閃

例
如
可
依
據
服
務
性
質
，
像
是
老
人
服
務
、
身
心
障
礙
服
務
、
兒
童
服
務
、
反

青
少
年
服
務
、
醫
療
服
務
、
婦
女
服
務
、
青
少
年
服
務
分
別
運
用
策
略
性
聯
刊

盟
，
共
同
舉
辦
教
育
訓
練
、
研
討
會
、
工
作
人
員
靈
修
、
執
行
實
務
研
究
工
吽

/ 

作
等
，
以
強
化
專
業
技
能
。
十

九

4
褔
利
與
福
傳
的
整
合

期

傳
福
音
畢
竟
整
體
教
會
的
使
命
，
但
實
踐
使
命
的
途
徑
卻
很
多
，
例
如

傳
報
、
共
融
、
與
服
務
(
張
春
申
，
一
九
九
五
)
。
天
主
教
的
福
利
事
業
也

無
法
與
褔
傳
區
隔
，
教
宗
若
望
保
祿
二
世
在
「
救
主
的
使
命
」
通
論
中
指

出
.. 

「
世
人
發
現
最
有
吸
引
力
的
福
音
見
證
'
就
是
關
心
人
們
，
對
貧
困

者
、
弱
小
者
、
和
受
苦
者
的
愛
德
。
」
(
天
主
教
中
國
主
教
團
秘
書
處
編
令

譯
，
一
九
九
一
一
)
而
社
會
服
務
工
作
就
是
教
宗
保
祿
六
世
在
「
在
新
世
界
中
刁

傳
福
音
」
勸
諭
中
所
稱
之
最
佳

「
生
活
的
見
證
」
o

未
來
期
待
天
主
教
的
社

會
褔
利
機
構
與
信
徒
都
能
提
供
生
活
的
見
證
以
實
踐
褔
傳
的
使
命
。

我
國
當
前
的
社
會
政
策
強
調
家
庭
化
、
社
區
化
、
志
願
服
務
化
、
與
民

營
化
，
這
些
原
則
都
與
天
主
教
的
社
會
訓
導
精
神
相
吻
合
。
天
主
教
在
臺
灣

已
有
很
好
的
福
利
服
務
工
作
，
未
來
應
以
天
主
教
社
會
訓
導
為
基
礎
，
加
強
中
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的
倡
導
，
並
鼓
勵
教
友
從
事
社
會
服
務
工
作
做
為
福
音
的
見
阱

證
'
天
主
教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也
可
加
強
專
業
人
力
、
知
識
、
及
財
力
資
源
的
國

\ 

整
合
。
/

十

(
本
文
作
存
現
任
東
吳
大
學
社
會
工
作
學
玄
副
教
授
)
九

年n
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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